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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 0802 民 初
2773号

舒慧文：原告翁建辉
诉你、余慧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802民初277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舒慧文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
原告翁建辉借款本金
8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7年4月29日起以本
金 30000 元为基数，自
2017年5月10日起以本
金50000元为基数，按月
息2%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扣除被告
舒慧文已支付的1000元
利息）；二、驳回原告翁建
辉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5647号

毛喜一：本院受理
的原告吴伟泉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并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 作 出（2017）浙
0802民初5647号民事判
决，判令被告毛喜一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归还原告吴伟泉借款
本金 60000 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
2017年11月6日起计算
至清偿之日止）。案件
受理费 13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950 元，由
被告毛喜一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缴纳。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837号

郑海生：本院受理
的原告程云红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并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 作 出（2017）浙
0802 民初 837 号民事判
决，判令被告郑海生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返还原告程云红借款
97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
率的四倍（以年利率24%
为限）自2015年10月26
日起计付利息至清偿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700元，由被告郑海生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缴纳。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3029号

张鹏展：本院受理
的原告郑金海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并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 作 出（2017）浙
0802民初3029号民事判
决，判令：一、被告张鹏
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归还原告郑金海
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
付利息（利息按月利率
1.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其中 100000 元自
2016 年 7 月 12 日起计
算 ，另 外 100000 元 自
2016 年 7 月 16 日起计
算）；二、被告张鹏展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赔偿原告郑金涨律师
费损失 18000 元。案件
受理费 5356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6006 元，由
被告张鹏展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缴纳。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初
5789号

余 梅 仙 、郑 勇
明、王炎民：本院受
理的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并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作出（2017）浙
0802 民 初 5789 号 民
事判决，判令：一、被
告余梅仙、郑勇明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 州 分 行 借 款 本 金
18100 元 及 利 息（含
利息、罚息，暂算至
2017 年 6 月 15 日 为
828.59 元，之后的利
息 按 月 利 率 14.36‰
计 算 至 清 偿 之 日
止）。二、被告王炎
民对上述第一项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王炎民在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余梅仙、郑勇明追
偿。案件受理费 273
元，公告费 650 元，合
计 923 元，由被告余
梅仙、郑勇明、王炎
民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缴纳。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初
6094号

徐安、廖利拉、
叶云飞：本院受理的
原 告 柴 胜 龙 诉 你 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并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 作
出（2017）浙 0802 民
初 6094 号民事判决，
判令：一、被告徐安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
柴胜龙借款 20000 元
并 按 月 利 率 2% 自
2017 年 5 月 23 日 起
计 付 利 息 至 清 偿 之
日止；二、被告廖利
拉、叶云飞对上述第
一 项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偿责任，被告廖利
拉、叶云飞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徐 安 追 偿 。 案 件 受
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950 元，
由 被 告 徐 安 、廖 利
拉、叶云飞负担，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缴
纳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衢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825破3号
之一

本院根据戴榛东
的申请于 2017 年 6 月
16日裁定受理浙江峰
城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峰城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峰城公司已停
止经营，公司的账册、
凭证下落不明，导致
无法进行清算，且峰
城公司无可供清偿的
财产，财产已经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本
院认为：根据《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第四十三条的规
定，债务人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的，
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
法院终结破产程序。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
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
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并予以公告。现峰城
公司管理人请求终结
破产清算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本院予以
准许。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四
款、第一百零七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裁
定宣告浙江峰城运动
用品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浙江峰城运动用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6012号

徐笑英：本院受理
的原告徐美玲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并于2017年
12 月 11 日作出（2017）
浙 0802 民初 6012 号民
事判决，判令被告徐笑
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徐
美玲借款本金 9000 元
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
利率6%自2017年11月
22 日起计算至清偿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700 元，由被告徐笑英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缴纳。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 浙 1003 民 初
6592号

戴林国、刘国军: 本
院受理原告施益诉你们
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诉讼文
书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1003 民初 6592 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限被告戴
林国在判决发生法律效
率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
原 告 施 益 借 款 本 金
50000元，并支付自2017
年7月28日起至判决履
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被告刘
国军负连带责任。案件
受理费1075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1475元，由
被告戴林国、刘国军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并同时预交
上诉案件受理费 1075
元。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5091号

张燕：本院受理原
告陈芬与被告黄才琪、
罗丹洁、张燕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 院（2017）浙 1004 民
初 509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令被告黄才琪、
罗丹洁、张燕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陈芬借款
本金 100 万元，并支付
利息（按月利率 2%自
2017年4月17日起计算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14250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
计人民币 19250 元，由
被告黄才琪、罗丹洁、张
燕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台州市陆虎机电有
限 公 司 ：本 院 受 理
（2017）浙 1004 民 初
10615 号原告台州市神
威气动工具有限公司与
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公司停止经营
且无人签收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 书（举 证 期 限 截 至
2018 年 3 月 19 日）。原
告起诉要求你支付货款
人民币 19283.55 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并定于 2018
年3月23日8时50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7153
号

徐海平：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作银
行与被告徐海平、邱红兵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1004民初71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徐海平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作
银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
币 3641.74 元及截至 2017
年7月17日的利息1216.63
元、违约金405.54元，并支
付自2017年7月18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
本金3641.74元按月2%计
算的利息、违约金。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二、驳回原告浙江台
州路桥农村合作银行对被
告邱红兵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徐海
平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
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
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
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
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
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7320
号

魏丽娟：本院受理原告
杨益与被告魏丽娟、李昌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1004民初
73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魏丽娟、李昌明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杨益借款本金人
民币5000元及利息（按本
金 5000 元按月利率 2%自
2016年11月2日起计算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由被告魏丽娟、李昌
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
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
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
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
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
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7321
号

章高斌、王小莲：本院
受理原告赵海彬与被告章
高斌、王小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外出住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1004民初732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章高
斌、王小莲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赵海彬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00 元及利息（按本金
20000 元按月利率 1.5%自
2012年6月15日起计算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并
承担律师代理费1500元。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70元，由被告章高斌、王小
莲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
之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
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
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
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
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7343号

许菊素：本院受理原
告叶敏俊与被告许菊素、
罗更仁、张红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1004 民
初 734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许菊素、罗更
仁、张红霞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叶敏俊借款本金
人民币 20000 元及利息
（按本金20000元按月利
率 2%自 2012 年 12 月 21
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如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870元，由被告许菊素、
罗更仁、张红霞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
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按照
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
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
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
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
行：台州市农行，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7569号

高学朋：本院受理
原告吴晓文与被告高学
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1004民初
7569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高学朋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吴晓文借款
人民币 50000 元。如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050
元 ，由 被 告 高 学 朋 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上诉期满之
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
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
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
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
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
台 州 市 农 行 ，帐 号 ：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7917号

李晟：本院受理原告
施海军与被告李晟、李鸿
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1004 民初 79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李晟、李鸿杰于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施海军借款本
金人民币40000元及利息
（按本金40000元按月利
率2%自2017年6月8日
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如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60元，由被告李晟、李鸿
杰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上诉期满之日
起七日内，按照不服一审
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
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
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
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
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9476号

郏建华、陶小花：本
院受理原告潘万吉与被
告郏建华、杨晓敏、陶小
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
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原
告要求被告郏建华、杨
晓敏、陶小花共同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 60000 元
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
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月
利率 1.8%计算的利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本案由审判长朱
丹、人民陪审员陈芳萍、
人民陪审员刘树华组成
合议庭，定于 2018 年 3
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501号

梁斌：本院受理原
告阮卫兵与被告梁斌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
限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原告要求被告梁
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70000元及自2015年12
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
利息并支付律师代理费
4000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本案由审
判长朱丹、人民陪审员
陈芳萍、人民陪审员刘
树华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年3月29日9时1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530号

徐冬飞、余建华：
本院受理原告陈青松
与被告徐冬飞、余建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 书（举 证 期 限 截 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原
告要求被告徐冬飞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
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
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
利率6%计算的利息；被
告余建华对被告徐冬
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 ，本 案 由 审 判 长 朱
丹 、人 民 陪 审 员 陈 芳
萍、人民陪审员刘树华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 9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666号

庄彩花、黄定卓：本
院受理原告赵海彬与被
告庄彩花、黄定卓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2018年3月28
日）。原告要求被告庄
彩花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450000元及自借款
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
算的利息；被告黄定卓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
朱丹、人民陪审员陈芳
萍、人民陪审员刘树华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3月29日9时40分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684号

吴官友、陈忠、韦俊芳、
黄菊春：本院受理原告赵宇
豪与被告吴官友、陈忠、韦
俊芳、黄菊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
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
原告要求被告吴官友、陈
忠、韦俊芳、黄菊春共同归
还借款本金60000元及自
借款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
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本案由审判长朱丹、
人民陪审员陈芳萍、人民陪
审员刘树华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8年3月29日9时4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728号

张卫芬：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卫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18年3月
28日）。原告要求被告张卫
芬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本
金13747.40元、利息875.59
元、费用710.81元，利息、费
用暂计算至2017年8月18
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
程及合约规定的方法计至
实际还款日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朱
丹、人民陪审员陈芳萍、人
民陪审员刘树华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8年3月29日9
时5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729号

杨林军：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
林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18年3月
28日）。原告要求被告杨林
军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本
金 14850.95 元 、利 息
2418.39 元、费用 3576.34
元，利息、费用暂计算至
2017年8月18日，此后的利
息、费用按章程及合约规定
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
由审判长朱丹、人民陪审员
陈芳萍、人民陪审员刘树华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3
月29日9时50分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752号

梁海飞：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梁
海飞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18年3月
28日）。原告要求被告梁海
飞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本
金11496.05元、利息945.53
元、费用912.86元（利息、费
用暂计算至2017年8月18
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
程及合约规定的方法计至
实际还款日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朱
丹、人民陪审员陈芳萍、人
民陪审员刘树华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8年3月29日9
时5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12
月 28 日第 12 版和第 5 版
中缝刊登的衢州市柯城区
人民法院刘海林诉洪志
伟、张亚仙、刘晓军一案，
内 文 部 分 案 号 应 为

“（2017）浙0802民初2696
号”，特此更正。


